
 
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会员权益（试行） 

 
一、 普通会员单位权益 

享有权力：1、享有理事会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享有对协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3、享有参加协会活动并获得协会服务的优先权。 

应尽义务：1、遵守本团体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2、执行本团体的决议； 

3、按规定交纳会费； 

4、维护本团体的合法权益； 

5、向本团体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享有服务： 

1、获得协会授予的会员资格证书和牌匾，提升会员形象，增加会员社会信

任度； 

2、享有“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会员单位”的荣誉和社会交往的身份； 

3、九折优惠费用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培训； 

① 创新创业讲师、导师培训 

② 众创空间管理咨询师培训 

③ 精益管理培训 

④ 企业综合经营管理培训 

⑤ 科技研经费加计扣除等相关政策培训 

⑥ 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培训等 

4、九折优惠享受企业业类咨询服务（技术、管理、战略制定、知识产权、

项目申报等）； 

5、优先、优惠享受各类专家、院士选聘、参会、评选等活动； 

6、九折优惠享受协会参与主办、协办、支持等活动事项； 

7、九折优惠享受协会为企业主办的项目评估、评审、产品推广等事项； 

8、优先参与生产力促进奖各奖项申报； 

9、享有 5个“中国好技术”推荐权； 

10、享受协会驻外代表处、联络处等国际化服务。 

11、为会员优惠提供品牌策划；在协会相关平台上免费提供新技术新产品

宣传； 

12、为会员介绍高水平医疗健康服务的通道。 



二、理事单位权益 

 

享有权力： 

1、理事单位享有常务理事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理事单位享有出席理事会会议权； 

3、理事单位享有对协会工作情况、财务情况、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建议权

和监督权； 

4、理事单位享有参与制定内部管理制度，提出意见建议权； 

5、理事单位享有向理事长或理事会提出召开临时会议的建议权。 

应尽义务： 

1、出席理事会会议，执行理事会决议； 

2、按规定交纳会费； 

2、在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利，不越权； 

4、不利用理事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5、不从事损害本团体合法利益的活动； 

6、不得泄露在任职期间所获得的涉及本团体的保密信息，但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7、谨慎、认真、勤勉、独立行使被合法赋予的职权； 

8、接受监事对其履行职责的合法监督和合理建议。 

 

享有服务： 

1、理事单位享受普通会员单位所享受全部服务； 

2、获得协会授予的理事单位证书和牌匾，提升会员形象，增加会员社会信

任度； 

3、享有“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理事单位”的荣誉和社会交往的身份； 

4、享有“中国专利奖”等国家级奖项推荐权； 

5、八折优惠费用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培训； 

6、八折优惠享受企业业类咨询服务（技术、管理、战略制定、知识产权、

项目申报等）； 

7、八折优惠享受协会参与主办、协办、支持等活动事项； 

8、八折优惠享受协会为企业主办的项目评估、评审、产品推广等事项。 



三、常务理事单位权益 

 

享有权力： 

1、常务理事单位享有理事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常务理事单位享有出席常务理事会权； 

3、常务理事单位享有对协会工作情况、财务情况、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建

议权和监督权； 

4、常务理事单位享有参与制定内部管理制度，提出意见建议权； 

5、常务理事单位享有向理事长或理事会提出召开临时会议的建议权。 

应尽义务： 

1、按规定交纳会费； 

2、出席常务理事会、执行常务理事会决议 

3、在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利，不越权 

4、不利用常务理事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5、不从事损害本团体合法利益的活动 

6、不得泄露在任职期间所获得的涉及本团体的保密信息，但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7、谨慎、认真、勤勉、独立行使被合法赋予的职权 

8、接受监事对其履行职责的合法监督和合理建议 

 

享有服务： 

1、常务理事单位享受理事单位所享受全部服务； 

2、获得协会授予的常务理事单位证书和牌匾，提升会员形象，增加会员社

会信任度； 

3、享有“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常务理事单位”的荣誉和社会交往的身

份； 

4、七折优惠费用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培训； 

5、七折优惠享受企业业类咨询服务（技术、管理、战略制定、知识产权、

项目申报等）； 

6、七折优惠享受协会参与主办、协办、支持等活动事项； 

7、七折优惠享受协会为企业主办的项目评估、评审、产品推广等事项； 

 



四、副理事长单位权益 
 
享有权力： 

享有常务理事单位所属所有权利 

应尽义务： 

应尽常务理事单位所属所有义务 

 

享有服务： 

1、副理事长单位享受常务理事单位所享受全部服务； 

2、获得协会授予的副理事长单位证书和牌匾，高度提升会员形象、增加会

员社会信任度； 

3、享有以“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副理事长单位”的名誉参与各类社会

交往的权益； 

4、五折优惠费用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培训； 

5、五折优惠享受企业各类咨询服务（技术、管理、战略制定、知识产权、

项目申报等）； 

6、五折优惠享受协会参与主办、协办、支持等活动事项； 

7、五折优惠享受协会为企业主办的项目评估、评审、产品推广等事项； 

8、受理事长委托，可代表协会出席重要活动； 

9、受理事长委托，可代表协会主持某项重要工作。 

 

 

 


